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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岭市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认定办法

（2022 年 5 月 9 日铁发改粮食储〔2023〕71 号发布，自 2022

年 5 月 9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市级储备粮管理水平，规范存储行为，确保

储备粮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、调用高效，全面落实粮

食安全党政同责，根据《辽宁省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内从事与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管

理有关的行为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坚持自愿申报的原则，申请市级储备粮承储资格的

企业，按照本办法取得承储资格，经选定后方可从事市级储备粮

承储业务。

第四条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包括粮食类和油脂类，按

类别分别申请和认定。

第五条 市发改委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负责市级储备粮承

储企业资格的审核和认定工作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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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资格标准

第六条 申请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在本市行政区内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国有

粮食企业（国有独资或全资、国有控股）；

（二）企业诚实守信，依法经营，近两年没有列入粮食企业

严重失信名单中；

（三）近两年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良好，管理规范；

（四）近两年没有发生严重储粮安全及较大生产安全事故；

（五）具备铁路专用线、专用码头或三级及以上公路交通条

件；

（六）同一库区具有有效仓容 2 万吨（含 2 万吨）以上，单

仓(单组筒仓群)仓容 1000 吨（含 1000 吨）以上的仓房及其配套

设施,或具有有效罐容 500 吨（含 500 吨）以上，单罐罐容 50 吨

（含 50 吨）的油罐及其配套设施。仓房、油罐条件应符合国家

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》要求，具备保温、隔热等准低温储存条件，

仓房、油罐位置及环境条件应符合国家粮食仓库建设相关标准；

（七）具有与粮食存储功能、仓型、进出粮方式、粮食品种、

储粮周期等相适应的装卸、输送、清理、计量、储藏、防治等设

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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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具备与承储任务相适应的仪器设备、检验场地，具备

粮食常规质量、储存品质及主要食品安全指标快速检验能力。具

备检测粮食温度、水分、害虫密度等条件，要具有粮情测控系统、

机械通风系统和适合当地气候环境条件的其他保粮手段；

（九）具有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粮油保管员、质

量检验员、统计人员和财务人员，相关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；

（十）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储备粮信息化管理系统，与省粮

食和储备局信息化管理系统互联互通，利用信息化系统对市级储

备粮管理，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具备信息化管理系统使用和维护能

力。

第三章 资格管理

第七条 按照有关规定，依粮食事权原则，申请市级储备粮

承储资格的企业，经所在地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初审后

报市发改委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，并提交申请材料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铁岭市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申请表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复印件；

（三）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粮油保管员、质量检验员、统计

人员、财务人员基本情况和仓房条件、检测条件、粮仓设施条件、

信息化系统等相应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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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按属地原则，同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对其安全

生产情况的证明资料审核；

（五）近两年经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；

（六）其他或承诺证明材料。

第八条 市发改委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组织专家对申请市

级储备粮承储资格的企业进行现场核验，确保企业申请材料的真

实性。

第九条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认定工作要按照实际需要

的原则，结合资格有效期由市发改委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集中

办理，日常遇特殊情况，可依申请办理。

第十条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有效期为 5 年。企业应在

有效期前按市发改委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规定的集中办理时间

重新申请。

第四章 变更管理

第十一条 取得市级储备粮承储资格的企业发生如下信息变

更时，在变更发生 30 个工作日内，及时将《铁岭市市级储备粮

承储企业资格信息变更表》以及相关变更证明材料向市发改委

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报备。

（一）企业名称、所有制性质、隶属关系、法定代表人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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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；

（二）企业改制、重组、搬迁、资产划转或变更；

（三）取得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的仓储设施、检验仪器

等，粮油保管员、质量检验员数量发生变化；

（四）企业库区环境及交通条件发生变化；

（五）发生其他应该报备的重要事项时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对辖区内取得

市级储备粮承储资格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三条 取得承储资格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粮食和

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逾期未改正，问

题严重的，取消其承储资格：

（一）拒绝、阻挠、干涉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；

（二）违反国家政策法规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等问题不及时

处理的，或发生重大问题不及时报告；

（三）取得承储资格的仓储设施设备、检验仪器等损毁，粮

油保管员、质量检验员人数低于本办法中规定的应配备的最低人

数；

（四）企业库区周边环境出现了可能危及库存粮食储存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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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危险源、污染源以及汛情隐患；

（五）企业发生重要信息变更未能及时上报或瞒报、漏报的；

（六）企业发生变化，存在其他不能继续满足本办法规定的。

第十四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从事资格审查和管理的

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，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《铁岭市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标准解读》《铁

岭市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申请表》《铁岭市市级储备粮承储

企业资格信息变更表》和《铁岭市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资格认定

填表说明》为本办法组成部分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市粮食和物

资储备局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